
馆陶县 2026 年度公共租赁住房（公租房）申请受理公告

为切实解决馆陶县城镇低保家庭、城镇住房困难家庭、新就业职工、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困难，现将 2026 年度我县公共租赁住房（公租房）申

请受理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准入条件

（一）城镇低保家庭

1、具有县城城镇常住户口，且在当地实际居住；

2、申请人家庭为民政部门认定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；

3、无住房或者现有住房建筑面积在人均 15 平方米以下，且家庭住房总建筑面积在 50 平方米以下；

4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未享受任何形式的住房保障；

5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拥有四轮（含）以上机动车辆的不得申报。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为企业法人、股东、注册个体工商户且所在企业的注册资金

超过 10 万元（含）不得申报。

（二）城镇住房困难家庭

1、具有县城城镇常住户口，且在当地实际居住的家庭，单身人士申请须年满 26 周岁；

2、无住房或者现有住房建筑面积在人均 15 平方米以下，且家庭住房总建筑面积在 50 平方米以下；

3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未享受任何形式的住房保障；

（三）新就业职工、外来务工人员：

1、年满 18 周岁；

2、与馆陶县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满一年，且自申请之日往前在用人单位连续缴纳养老保险费 6个月（含）以上或者近两年内累计缴纳养老保

险费 1年（含）以上（取得资格后仍需正常缴纳且每年度累计断缴不得超过 6个月）；

3、在馆陶县内无国有建设用地或自有房产（含馆陶县域内合同备案房产），且未享受任何形式的住房保障；

4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未享受任何形式的住房保障。

二、申报方式及申请相关表格领取

在本年度公租房受理公告发布后，公租房申请家庭应当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员作为申请人，以家庭为单位通过手机应用市场（应用商

店）下载“冀时办”App 注册后进行线上申请。如城镇家庭所有成员均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由监护人代为办理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义

务。申请家庭双方有一方为本县城镇户籍的，应以本县城镇户籍作为申请人申请。

情况特殊无法线上申请的，申请人可采取“线下申请”方式，申请人本人携带相关资料到馆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07 室，由工作人员录入申

请审核系统；或由工作人员指导、协助申请人通过“冀时办”App 申请。

三、提交材料

（一）线上申请：1.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身份证（正、反面）拍照上传；2.申请家庭的户口簿首页、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户口页拍照上传；3.

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《军人退役证》、《毕业证书》、离婚协议书（法院判决书）等不能网上联审联查的个人证件拍照上传；4.其他需要补充的证明材

料。

（二）线下申请：1、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身份证；2、申请家庭的户口簿首页，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户口页；3、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的结婚

证，或离婚证及离婚协议，或法院判决书（调解书），或户口注销证明（死亡证明、火化证）；4、《军人退役证》。5、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（聘用）

合同，属创业人员的提供营业执照；6、其他需要补充的证明材料。以上材料审原件。

四、资格管理（年度复核）

（一）家庭信息变更。已申请并取得公租房保障资格（含轮候）的家庭，其家庭成员、户籍、工作单位、婚姻状况、住房、收入、车辆、工商

登记等情况发生变化的，应在发生变化 30 日内，线下携带相关资料到县住房保障部门由工作人员录入“公租房管理信息系统”，按流程审核、确认

信息变更。

（二）年度复核。以往年度已申请并取得公租房保障资格（含轮候）的家庭，由县住房保障部门定期通过公租房管理信息系统、省联审联查平

台或者线下方式，依据保障对象的申请信息、变更信息进行审核、联查（核验），根据审核的结果作出延续、调整或者终止住房保障的决定。为便于

复核工作开展，如家庭联系方式发生变化的须及时告知县住房保障部门。

（三）其他复核规定。已纳入公租房保障的家庭，2025 年以前取得保障资格的家庭，复核时按照取得保障资格时（或变更保障类别时）的政策

执行。2025 年（含）以来取得保障资格的家庭，复核时按照本公告资格条件执行。已纳入公租房保障的家庭，如家庭人员或户籍发生变化，按变更

后所属的类别年度准入条件审核。

五、公租房与保租房转换政策

对于保障家庭个人原因需转换保障房类型的，按照以下流程办理：1、确定转换保障类型的家庭，需先退出原保障资格。2、然后按照当年的受

理公告申请相应类别保障房。

六、法律责任

申请人故意隐瞒、虚报、伪造有关信息，或者采取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在申请时骗取城镇住房保障资格的，由县住房保障部门驳回其申请，将当

事人的行为记入住房保障信用档案，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，终身不再受理其城镇住房保障申请；县住房保障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，自驳回其

申请之日起 5年内不受理其城镇住房保障申请，并向社会公布。因隐瞒、虚报或者变造、伪造有关信息等行为被取消住房保障资格的家庭，自资格

被取消之日起 5年内不得重新申请住房保障资格。

七、本公告发布后，本年度内随时受理，定期审核。

八、房屋租金、物业服务费、冬季取暖费等相关费用，合同期内必须按时交纳。

九、咨询电话：馆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保障房中心 0310—4585908

馆陶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6 年 5 月 9 日


